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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月）我市严格落实《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
行办法》，充分发挥“双减”协调机制作用，常态化开展巡查执法工
作，按照“属地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依法依规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5月13日，
市教育局公开通报查处的15起违法违规培训处罚情况。

案例一：章某某在湟中区多巴镇辖区内，以其名下“西宁市汇
智教育培训学校”名义，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
湟中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
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
罚款474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二：冯某在城西区胜利路21号南侧商铺3楼，以其名下
“青海新航线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名义，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
生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
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
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22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三：王某在西大街王府井B馆“星程酒店”14楼1402室，
以其名下“西宁市城中区青芸自习室（个体工商户）”名义，违规开
展面向中小学生学科类培训。西宁市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
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四：秦某在胜利路4号时代盛华4楼120室，以其名下“西
宁博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名义，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
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
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
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五：黄某某，在西大街“神力大厦”10楼，以其名下“西宁
赶考小状元教育咨询公司”名义，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
类培训。西宁市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
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
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六：鲍某某以个人名义，在紫荆花园1244室，违规开展面
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机
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
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七：马某某以个人名义，在御川府79号楼25楼1室，违规
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北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
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
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八：侯某某以个人名义，在鼎安教育新城1楼，违规开展
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
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九：杨某以个人名义，在华祥大厦（星程酒店）10楼，违规
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
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十：蒋某某以个人名义，在纺织品大楼2单元10楼2103
室，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
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十一：王某以个人名义，在城西区新宁路5-1号，违规开
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
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十二：张某某以个人名义，在小桥大街50号8号楼551室，
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北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
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
法》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十三：刘某某以个人名义，在西宁市第十二中学家属院1
号楼3单元601室，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
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
行为，退还所收费用。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
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十四：郝某某以个人名义，在纺织品大楼2单元10楼1室，
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查组现
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用。
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
法》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案例十五：杜桑某某某以个人名义，在美丽家园5号楼1单元2
楼201室，违规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城西区联合执法检
查组现场约谈机构负责人，责令立即停止违规培训行为，退还所收费
用。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
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我市通报15起违法违规校外培训处罚情况

本报讯（记者 施翔）近年来，城东
区自然资源和林业局着力将党建引
领的“红色力量”转化为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的“绿色引擎”，助推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

党课宣讲“学”起来，把稳思想
“方向盘”。结合“党课讲师团”活动，
特邀请青海开放大学副教授李明臻
为全局党员干部开展专题党课讲座，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深悟透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准确学习领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内涵、精神
实质和实践要领，将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不断转化为
自身行动，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
行、久久为功。

增添新绿“种”起来，实干担当
“增底色”。区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与全
区280名干部职工前往“青海省西宁
市‘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共种下丁香、榆叶
梅、圆柏树苗等1000余株，以实际行动
为城东区增添新绿。下一步，区自然资
源和林业局将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
整治，把更多力量集中到“三北”工程

建设上来，弘扬“三北精神”，打赢“三
北”工程攻坚战。

森林草原“护”起来，筑牢生态“防
火墙”。加强防火队伍建设，成立了以
林区管护员、城管队员、消防队员等人
员为主力的森林防火应急扑火队伍，
随时做好备战，增强了森林防火处置
能力。加强预警监测，充分利用区森林
防火互联网系统，进行24小时不间断
监测，通过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做
到早发现早处置，有效提升林草行业
以“防”为主的技防能力，提高森林火
险应急响应速度。

本报讯（记者 王琼）今年以来，湟
中区交通运输局不断发挥行业职能，
以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
办”机制创新工作为引领，坚持“主动
治理、未诉先办”双线并行，聚焦群众
对美好出行的所需所盼，及时回应群
众出行关切，聚力便民“小设施”，撑
起出行“大幸福”。

市民反映，田家寨镇谢家台村2
道涵洞、卜家台村3道涵洞年久失修，
导致涵洞两侧出现较大裂缝，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下营二村部分道路路面
坑槽严重；共和镇东台村原磨沟桥设
计技术标准低，加之桥梁超期服役，导
致通行能力严重不足，给群众生产生
活带来极大不便，希望交通运输部门
进行维修处理。接到群众诉求后，区交
通运输局高度重视，及时安排人员与
相关部门对接，全力以赴跑项目、争资

金、优方案、抓报批，加速推进项目前
期各项工作，促成项目早日落地实施。
经不懈努力，总投资117.6万元的田家
寨镇谢家台村、下营二村、卜家台村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和总投资67.2万元的
共和镇东台磨沟桥2个项目于近日正
式开工建设。田家寨镇谢家台村、下营
二村、卜家台村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采
用《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四级公路（Ⅱ类）标准建设，其中，谢家
台村改建独立涵洞2道，下营二村改
建道路1.6公里、涵洞1道，卜家台村
改建独立涵洞 3 道、实施安防工程
0.16公里。共和镇东台村下磨沟桥危
桥改造工程，按四级公路（I 类）标准
建设，桥梁全长 18.9 米。这两个项目
的实施惠及田家镇谢家台村、共和镇
东台村等4个行政村895户3071人群
众的生产生活，可有效提高当地群众

的人居环境和安全出行保障。
涵洞改建、危桥改造，道路铺设、

护栏设置，一项项农村交通基础“小”
设施条件不断得到完善，群众的出行
环境和人居环境不断得到优化。下一
步，湟中区交通运输局将立足行业主
责主业，坚持“线上+线下”融合联动，
以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领导信
箱及线下走访等形式，实时了解群众
诉求并给予回应落实，确保工作落实
与民心民意合拍，用“一路一桥总关
情”的情怀，不断刷新群众出行的安
全指数幸福指数。

本报讯（记者 小蕊）日前，记者从
城北区城乡建设局获悉，全省首例公
租房保险成功落地城北区，为公租房
承租户提供了暖心保障。

此次公租房保险成功落地城北
区，是该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立房屋体检、养
老、保险三项制度试点工作要求，推
进城镇住房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让
人民群众住上更好的房子，建立房屋
从开发建设到维护管理使用全生命
周期管理机制，让人民群众的居住生

活更加宜居，持续提升获得感、安全
感的具体举措，标志着城北区在全省
迈出关键第一步。

城北区城乡建设局积极对接省
内多家保险机构，对落实房屋体检、
养老、保险三项制度进行协商，就保
险范围、内容、保额等开展了多轮谈
判。目前，已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就服务内容、
协议履行、保险方案、保险条件及条
款等相关内容初步形成统一意见，并
与该公司签订城北区公共租赁住房

（民欣园小区、环卫公寓）保险试点项
目保险服务协议，承保范围包括地基
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屋面防
水、外墙保温等方面，为建立房屋保
险制度打响全省“第一枪”。

下一步，城北区城乡建设局将进
一步推动房屋保险试点工作，加大宣
传房屋定期体检、保险、养老“三项制
度”的重要意义，扩大试点范围，以解
决房屋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
好“好房子”样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湟中区：便民小设施撑起群众出行大幸福

近日，一封“市长热线”表扬转办
单，交到了城中区南川东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安宁疗护医护人员手上，这
背后是一个感人的医患故事。

今年1月初，90岁郭奶奶因胸闷、
无法进食3个月，去医院诊断为肺结
核、肺部感染，在医院抗感染治疗5天
左右，其间依然持续闷气、无法进食，而
且被告知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案，郭
奶奶和家人深受打击。随后，郭奶奶的
家人决定转入城中区南川东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进行安宁治疗。

“胸闷难忍，无法进食，甚至无法
平卧，这种极度的痛苦让奶奶整晚无
法安睡。”郭奶奶的家人语气中充满
了无助，“再加上奶奶长期卧床，身上
也有严重的褥疮。”

该中心安宁疗护团队立即对郭奶
奶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考虑到郭奶奶
的高龄和病情的严重性，团队为郭奶奶
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给予了补液对
症治疗及营养支持，护理人员24小时
精心陪护，不间断生命体征监护。

经过团队精心治疗，在短短的三
天时间里，郭奶奶的病情出现了显著
的改善，胸闷的症状得到缓解，无法

进食的情况也得到改善，这一变化让
郭奶奶的家人感到意外和惊喜。

据工作人员介绍，治疗过程中，
医护人员始终陪伴在郭奶奶身边，密
切关注着她的病情，给予了她强大的
精神支持。根据具体病情调整治疗方
案，对症下药。经过为期十天的精心
治疗，郭奶奶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
生命体征愈见平稳。在十多天的时间
里，郭奶奶从被认为无法救治转变为
成功渡过难关的“顽强”老人。

无独有偶，一封表扬信又送来
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孩子们服
务很周到，又经常关心我，就像我的
孙女一样。”陈爷爷手捧感谢信，边说
边递到南川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手中，通过最质朴的语言表
达最真挚的感谢之情。

南川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共卫生科的工作，服务对象大多是辖
区的老年人，需要经常和他们面对面
沟通、做服务，一年见面的次数最少
四次，多的长达十几次，几乎每个月
都要见一面。“不要吃咸了，做菜少放
盐”“血糖怎么又高了，是不是最近偷
嘴啦”“这个不能吃，糖分太高了”即

使不能见面，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医护
人员也会定期打电话叮嘱，是唠叨也
是关心。像陈爷爷这样的老人，年龄
大了，行动也不方便，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便会定期上门服务，测量血压血
糖，询问服药和饮食情况。日常辖区
居民们如果有身体不适的情况，也会
马上联系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这
种双向奔赴的医患情，从来都不是一
个人的努力。

自2024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
费体检项目开展以来，该中心已为辖
区2756名居民开展免费体检工作，他
们针对不同人群进行防病指导，经常
走入各个生活小区，大力宣传和落实
国家惠民政策，通过各种形式，主动
上门服务，为贫困、失独家庭居民，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
群，以及行动不便的居民持续开展血
压血糖测量、基础诊疗、抽血、换药、
导尿、下胃管等送医送药上门服务，
并针对不同的个体在生活方式、护
理、康复等方面进行个性化的健康指
导，用实际行动和真诚服务换来辖区
居民的信任与好评。

（记者 徐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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